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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a. 本附件目的在規範常務委員會(下稱：常委會)成員選舉之方法，及訂

立有關投票、點票及監票程序之指引 
 
2. 選舉委員會 

a. 成立選舉委員會，設召集人委員一名，及至少兩名委員，負責選舉事

務 
b. 負責工作包括：主持及監督開票、點票，及完成報告 
c. 由主席、校長聯合委任獨立人士為選舉委員會成員 
d. 獨立人士應為沒有參加是次選舉、與任何參選人無親屬或利益關係之

家長會員 
 
3. 參選人及選舉過程 

a. 參選人須為本家長教師會家長會員 
b. 須公佈個人資料供會員參考：包括簡歷、工作或專業界別、參選目

的及理念 
c. 家教會可於新一屆委員選舉前，舉行一次候選委員簡介會，藉此讓

各會員了解每一位參選人的背景與理念。惟此簡介會並非必然活動 
d. 參選人可錄影自我介紹短片，上載於校內網頁供家長參考，惟內容

須獲選舉委員會認可 
 
4. 投票 

a. 每名家長會員一人一票，以不記名形式處理 
b. 選票及投票通知由校方發出、收集，並紀錄總投票數量 
c. 每張選票最多只能選七名參選人，否則當為廢票 

 
5. 開票、點票、監票 

a. 負責開票、點票、監票者須為獨立人士，並明確申報獨立身份 
b. 過程須公開，容許家長會員列席，選舉委員會可定出合理列席人數

上限 
c. 所有選票須在唱票中讀出，並在點算後核算 
d. 已點算之選票須予紀錄，並予預先準備之印章蓋印作識別 
e. 所有選票須在點算後起保留三個月，以備有需要時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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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布選舉結果及常委互選 
a. 總得票最高之十三位參選人當選為常委會家長委員，另設候補委員

兩名，以便在常務委員出現空缺時填補職位 
b. 若第十三席委員所得票數出現同票情況，則由校方就同票參選人舉

行次輪投票 
c. 選舉結果報告須於點算後五個工作天內，在印發予家長會員之單張

及學校網站公布 
d. 當選之參選人在公佈選舉結果後兩週之內，須舉行常委職位互選 
e. 當選之家長委員，在職位互選中，須表明其個人欲競選及無意擔任

之職位 
f. 如有職位無人獲選，新任主席可提名並在常委會中投票通過選出 


